
1 1 0 學 年 度 國 立 員 林 家 商 

續 招 報 名 放 棄 錄 取 資 格 證 明 書  

說明: 

1. 已報到學生欲放棄分發錄取資格者，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學生及家長

(或監護人)簽名後，於 110年 8月 20日(五)中午 12:00前採傳真放棄。  

2. 填妥本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，傳真至本校並電話告

知，方可參加其他入學管道。 

3. 日校傳真號碼：04-8319172；電話號碼：04-8320260#212、04-8366009。 

4. 進修部傳真號碼:04-8365910、8335933；電話號碼：04-8320260#292 

5. 報到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回復或撤回，請學生與家

長慎重考慮。 

6. 填妥紙本傳真後自存佐證。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本人  報名員林家商進修部續招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，因故自願放棄貴校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，特

此聲明。 

此致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錄取學校全銜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